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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总　则

第一条　为加强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代办处 

(以下简称“代办处”)宣传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宣传信息质

量，推进宣传信息工作的规范化、制度化，根据《中国职工

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宣传工作管理办法》，结合实际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宣传信息的目的是树立推广职工互助保障品牌

形象，提升广大职工对互助保障活动的知晓度、参与度和满

意度，大力弘扬职工互助互济精神，提高职工共同抵御风险

意识。

第三条　宣传信息的内容要以代办处推动互助保障活

动，关爱服务广大会员职工为主，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贯彻落实办事处互助保障工作重大决策部署的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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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报道；

（二）上级单位参加代办处互助保障工作的重要会议、

调研指导、现场慰问等活动的宣传报道；

（三）开展互助保障工作取得的突出成果、典型经验、

创新举措的宣传报道；

（四）开展各项保障活动、会员活动、业务培训等宣传

报道；

（五）其他宣传展业的各项工作。

第二章　宣传信息发布和报送

第四条　代办处通过所属工会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报纸

刊物等自有平台对外发布互助保障工作宣传信息，须经代

办处主要负责人审批后并按所属单位信息发布工作流程进行 

发布。

第五条　代办处应不定期向办事处组织机构部报送宣传

信息，原则上每季度报送1篇，全年不少于4篇。办事处将择

优选取宣传信息在官网或公众号发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三章　宣传信息内容要求

第六条　报送的宣传信息要文字流畅，语言精练、数据

准确，重点突出，字数不少于300字，报送时应配有图片，图

片要配有文字说明，规格大于800万像素，如有背景材料等素

材一并报送。

第七条　报送时效性较强的宣传信息时，原则上不超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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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天。

第八条　各季度报送的宣传信息内容尽量不重复，要涵

盖现场慰问、会员活动、业务培训等活动内容，力求全方位

展现代办处互助保障各项工作成果。

第九条　按照《代办处绩效考核管理办法》要求，办

事处将对各代办处宣传信息报送数量和质量进行综合考核 

评分。

第四章　宣传工作要求

第十条　宣传信息工作要严格遵守政治纪律、宣传纪

律，代办处要高度重视，按照“谁发布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

指定专人负责。

第十一条　宣传信息内容要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。

对因宣传信息产生的舆情，要第一时间获取舆情信息，并上

报主管负责人和办事处，最大程度地避免舆情事件对职工互

助保障工作造成的损害，消除影响。

第十二条　宣传工作要严格执行审批发布流程，严禁代

办处未经批准、擅自搭建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微博等职工互

助保障宣传平台。

第十三条　宣传工作应严格遵守国家保密法律、法规，

严格执行保密规定，严禁发布涉密信息；相关业务数据、财

务数据、会员信息等未经批准同意、严禁对外发布。

第十四条　对未经批准擅自发布信息或超越信息发布范

围，给办事处、代办处及会员职工利益和声誉造成损害或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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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不良社会影响的代办处及个人，一经查实，将追究相关人

员责任，情节严重的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及赔偿责任。

第五章　附则

第十五条　本办法由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 中国职工保险互助会北京办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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